
1

中国哲学专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一、专业名称、代码

专业名称：中国哲学

专业代码：010102

二、专业简介

河北大学哲学学科是河北省唯一学科层次齐全的学科，是河北省哲学学科人

才培养基地、人才聚集高地、科学研究基地。1955年设立哲学本科专业。中国

哲学专业 2001年获批硕士点，2005年获批博士点，同年获批省级重点学科，2011

年建成一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2012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哲

学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13名教师，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4名，博士生导

师 2人，硕士生导师 7人。拥有国家“万人计划”高层次人才 1人，河北省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1人，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 1人。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近

20项，其中各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7项；在 CSSCI、北大中文核心等各级各类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新华文摘》1篇，《哲学研究》18篇；在人民

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学术专著 14部；拥有学术科研平台 2个，河北大学燕

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省级），河北大学畿辅哲学研究中心（校级）。在儒家哲

学、先秦儒家诗学、先秦道家哲学、现代新儒家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

较大影响力。

三、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专业立足于哲学经典文献研读，注重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与义理阐释，

挖掘其中的理论内涵及现代价值，着重于哲学思想的原创性，促进研究范式的突

破和理论研究的创新。下设四个研究方向。

第一，先秦诸子哲学研究，包括对先秦时期儒学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

子的哲学思想研究，和儒家原典《礼记》哲学思想研究；对易学原典《易经》《易

传》的哲学思想研究，对道家原典《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研究。

第二，汉唐魏晋哲学研究，包括对汉唐时期玄学代表人物王弼、郭象、阮籍、

嵇康等的哲学思想研究，对佛家毗昙学与代表人物道安的哲学思想研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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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到汉唐时期的经学研究。

第三，宋元明清哲学研究，包括对“四书学”的专门研究，对程朱理学及其

学术传承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研究，对陆王心学及其学术传承代表人物的哲学思

想研究。

第四，现代新儒家研究，包括对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研究，对中

国哲学（史）学科建构以来的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哲学思想研究。

四、学制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学制为 3年，在校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

五、培养目标

1. 树立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

的道德情操，优良的学术作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 掌握中国哲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中国哲学学

科的主要原典和基本资料，熟悉本学科的前沿研究领域，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

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4. 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 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六、培养方式

全日制。以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1.课程学习和经典研读相结合。通过课程学习构建学生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

通过经典研读培养学生对哲学传统的深入理解。教学方式强调文本细读与批判性

讨论，其核心目标是夯实理论基础，塑造哲学思维范式。

2.导师负责制与科研训练相结合。导师制作为学术能力孵化的核心机制，贯

穿培养全程。通过科研训练不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学生科

研能力的内化，推动学生从知识接受者向独立研究者过渡。

七、中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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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考核成绩合格、获得规定的学分后，按照

《河北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管理办法》（校政字〔2021〕15号）的相关规定，组

织开展中期筛选工作。

八、学位（毕业）论文

1. 总体要求：按照《河北大学关于开展 2025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

指导意见》（校政字〔2025〕9号）规定，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与答辩时间间隔

原则上不少于 12个月。学位（毕业）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

工作的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

2. 开题：开题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开展学位（毕业）论文工作的首要环节，

要求研究生充分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

论文选题依据、研究方案、预期目标与成果、工作计划等关键问题。

原则上在入学后第 3学期（最迟不超过第 4学期）完成开题。开题由 3-5名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参加，以学术报告的方式进行。

3. 中期进展报告：中期进展报告是检查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

展、指导研究生把握学位（毕业）论文方向、提高学位（毕业）论文质量的必要

环节。中期进展报告原则上应在入学后第 5学期进行；各导师组自行制定中期考

核办法并组织考核。

4. 学位申请：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申请人，经导师同意后，应于答辩前三

个月，向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5. 预答辩：学位申请人须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通过者，方可进入

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学位（毕业）论文预答辩在正式答辩前 3

个月进行。

6. 论文评阅：学位（毕业）论文在获得导师组认可，经培养单位形式审查

合格，并通过预答辩，方可提出进入评阅程序的申请。论文评阅在正式答辩前

40天由研究生提出，由培养单位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匿名评审。评阅结果及异议

处理按照《河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评审管理办法》（校政字〔2025〕

8号）执行。

7. 答辩：学位（毕业）论文答辩按照《河北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实施细则》（校政字〔2025〕7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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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条件

1. 课程学习。研究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考

核成绩合格，获得规定的学分。

2. 学术活动。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不少于 10次学术活动，并撰写学术报告

小结；以主讲人或宣讲人身份，参加在校内外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不少于

1次。

3. 符合提前毕业条件的研究生，可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申请提前毕业。

4. 论文答辩。学位（毕业）论文经专家评审合格、通过学位（毕业）答辩，

符合毕业资格审查后，准予毕业。

十、创新性成果

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的创新性成果需满足《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关于研究生申

请学位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规定》的有关要求。

十一、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毕业资格审查，满足本学院制定的创新性成果要求，符合《河北

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校政字〔2025〕7号）的有关规定，

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授予硕士学位。

十二、学分及课程设置

本专业最低毕业学分为 28分，其中学位课 16学分，非学位课 11学分，必

修环节 1分。课程考试不设补考环节，考试成绩低于 60分的需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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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专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培养环节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说明 课程编号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4 学分）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TS0000008 2 1 考查

通用学术英语 TS0000002 2 1 考查

学科基础课

（8 学分）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XS2900001 1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XS2900002 3 1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XS2900003 2 1 考查

哲学学科前沿问题 XS2900004 2 2 考查

专业必修课

（4 学分）

逻辑思维与训练 XS2900007 2 1 考试

哲学专业外语 XS2900006 2 2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通识课

（1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TS0000101 1 2 考查

专业选修课

孔子儒学研究 XS2902211 2 1

至少选修

10学分

孟子儒学研究 XS2902212 2 1

道家与魏晋玄学 XS2902213 2 1

汉唐佛学研究 XS2902215 2 2

《周易》专题研究 XS2902219 2 2

四书学与宋明儒学研究 XS2902220 2 2

墨子与名学研究 XS2902221 2 3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XS2902222 2 3

必

修

环

节

素质拓展
入学教育 1

学术活动 1 4-5

学术训练

中期筛选 4

过程管理

无学分

论文开题 4

论文中期进展报告 5

论文预答辩 5

论文评审 6

论文答辩 6

*公共外语课程按入学时的外国语考试科目修读相关语种。

十三、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1. 学位课为一级学科下所有专业方向的必修课程。必修环节为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培养活动。

2. 非学位课中的公共通识课为必选课程。

3. 毕业总学分：学位课+非学位课+必修环节。


